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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

檢舉案件受理與處理報告 

壹、檢舉案件受理 

檢舉人姓名: 

 

檢舉人聯絡電話: 

 

檢舉人服務機構/職稱: 

檢舉人聯絡地址與 E-mail： 

 

檢舉內容: (請具體陳述發生時間、地點、相關人、具體事實及附佐證資料) 

 

 

 

 

檢舉人須知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本會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確實保密，

且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處置之措施。 
 

本人已充分瞭解並同意上述聲明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檢舉人(簽名)：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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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檢舉案件處理(以下由本會填寫) 

2.1 檢舉案件處理作業情形(含紀錄)：（欄位不敷使用，請用 A4 紙張續填附於後） 

已於     年     月     日通知檢舉者，受理其檢舉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已於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完成處理，並函覆檢舉者。 

主辦稽核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2.2 審查意見： 
 □已確認完成檢舉之處理，並於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將結果函覆檢舉

者及辦理結案。 
 □建議採行下列措施。 
 □修訂現行作業規定 
 □可做為教育訓練之教材 
□被檢舉者移送人評會處理 

 
□其他： 

  

權責主管簽名 

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 

 
 


